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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

人性救赎与法律责任
《周处除三害》的法理之思

向子怡 公木

今年上映的许多影片都有着法律元素，反

映正当防卫制度的《第二十条》更是赢得了票

房与口碑的双重胜利，而中国台湾影片《周处

除三害》也是一部有深刻法律寓意的影片，其

将公路片、黑色喜剧等多种类型元素熔于一

炉，成就了一部特别佳作。

电影取材自一个小学语文教材里面就有的

典故“周处除三害”。三国时代鄱阳太守周鲂

之子周处年少时纵情肆欲，为祸乡里，村邻们

把他看成祸害。村子附近有一只老虎，水里还

有一条蛟龙，再加上周处，人们称之为“三

害”。后来周处除掉了另外两害，之后痛定思

痛，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忠臣孝子，于是“三

害皆除”，后世扬名。影片以这一传统经典文

本为原型，进行了极为大胆的现代改编。在电

影中，黑帮杀手陈桂林是全台湾的三大通缉犯

之一，但仍然觉得自己籍籍无名，活得毫无意

义。尤其是在自己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后，更

觉得孤苦伶仃。一个黑道医生张贵卿欺骗他已

经到肺癌晚期，生命将尽。陈桂林决定要“死

后留名”，做一番事业。他在通缉榜排名第

三，为了自己的尊严，他决心查出并除掉前两

名通缉犯“香港仔”和“牛头”。

陈桂林一开始“除害”，是为了博取名

声，但在此过程中，当目睹另外两名恶人的罪

行及给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后，他的良知逐渐

被唤醒。何况，他虽然是个大杀四方的冷血杀

手，但“盗亦有道”，心底里也存在纯真与善

良。之前，警察陈灰对他穷追不舍，他也没下

杀手，老家年迈的奶奶更成为他在这世上唯一

的温情与牵挂。除掉“香港仔”时，他更顺手

解救了被囚女孩。被灵修中心“洗脑”后，他更看清

了邪教组织的罪恶，毅然揭穿并铲除了这个邪教窝

点。在此过程中，他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错——

他亲手除掉了两大恶人，自己心中的恶也得到根除。

陈桂林选择了自首悔罪，最终伏法。片尾行刑前他闭

目流泪，留下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社会”的悔过

遗言。

随着剧情展开，陈桂林的形象也从冷血杀手变成

了行侠仗义的英雄，也越来越获得观众的同情。但是

作为背负诸多命案的通缉犯，法律是他逃不了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也许很多人接受不了他伏法的结局——

这或许让人叹息，但是这宣示了一个简单但重要的法

律常识：法律是底线，虽然陈桂林已经洗心革面，重

新焕发了人间大爱，但法不容情，已经获得道德救赎

的他，依然需要接受法律的审判。在此意义上，道德

不是法律的例外。

2015 年上映的电影 《烈日灼心》 也呈现了这种

道德与法律的复杂纠结。影片中的协警辛小丰、出租

车司机杨自道和渔排工人陈比觉三兄弟在一次入室抢

劫的过程中，参与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之

后，由于良心的谴责，他们三人收养了这家的一个弃

婴，取名为“尾巴”，并尽心尽责地抚养她长大。他

们真诚地走在这条自我救赎之路上，但过往的罪责以

及深藏于心的恐惧，一直折磨着他们。警察伊谷春逐

渐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但他又非常欣赏自己的下属协

警辛小丰。伊谷春在片中说了一段极为经典的

法律台词：“我很喜欢法律，我认为法律是人类

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

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他有

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没有

对错，这就是人。所以说法律特别可爱，它不

管你能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

它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想想可

以，但做出来不行。”

伊谷春这番话表露了对人性的同情，更表

明了基本的法律立场。内心的善恶一旦付诸外

在的行动，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或许，辛小

丰他们对于赎罪的渴望也是纯粹而真诚的，但

罪恶不能被忏悔和情义所抹去。道德上或许已

经洗心革面，但是必须担负该担负的法律责任。

雨果的经典名著 《悲惨世界》 中，“农民

工”冉阿让因偷面包而被判了刑，几经越狱没

有成功，假释之后他化名马德兰，在一个城市

办了工厂，成为富翁。他处处乐于助人，不断

行善，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甚至被市民们选

为市长，但有人一直在追捕他，他的身份最终

被坚持不懈的警察沙威拆穿。有人冒名冉阿让

偷盗被捕，冉阿让挺身而出，自己走向法庭，

再次入狱。冉阿让的选择是为了大爱，但也充

分表达了道德救赎不能替代法律责任的最终原

则。

在现实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重庆忠县

男子何小平 13 年前致人死亡，改名换姓逃至云

南，辛苦打拼积累起上千万元的家产。为替自

己赎罪，他先后投入 400 余万元行善积德⋯⋯

最终，何小平身份暴露被逮捕。他说他早就知

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临。道德救赎，不是法律挡

箭牌。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有教化意义，但救

赎是极其艰难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承担法律责

任本身就是走向救赎的必由之路。哪怕人性救赎成功

了，也一定不能逃避法律责任。已经获得救赎者，是

拥有了更高的人性品质和道德素质，更应该回过头来

接受其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完成救赎的必要证

明，也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在此意义上也可以

说，《周处除三害》 中陈桂林真正的救赎，不是他勇

敢除掉另外两大恶人，而是他选择了法律程序除掉了

曾经的自己。他放下了以暴易暴的侠客思维，走向了

法律上的新生。

（摘自 《检察日报》）

【谈古论今

】

葛少帅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谈及清

代时，有一段关于“制度与法术”鞭辟入里的论述：

“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大抵制

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

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

限”。根据这种区分标准，钱穆先生评断道“尤其是

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

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

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

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

度”。

钱穆先生从制度创设是发乎公心还是私心，用以

区分制度与法术，可谓一针见血。一项制度，若出于

公心的多，私心的少，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

识，获得群众的力量。若出于私心的多、公心的少，

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终将被历

史的洪流所淹没。

然而，既有好的制度后，仍须进一步思考的一个

问题是，如何将好的制度落到实处，取得好的实效。

常言道：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即便是好的

制度，如果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偏差，被别有用心者

钻了空子，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如何确保好经不被

念歪，钱穆先生提出的关于公心与私心的标准，亦可

作为参照评判的重要尺度。若制度直接实施者是出于

公心的多，则必然能事半功倍。而若出于私心去实施

制度，必然会导致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的后果。

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法律制度亦是如

此。《孟子》 有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好的法律制

度，还需要好的实施，从纸面的法律到实践中的法律

过程中，需要千千万万的法律人贡献智慧和力量。法

官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奋斗在法律实施的第一线，

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担当。作为一名法官，要能够领

悟法律制度的公心，时时观照自己的初心，用己之公

心践行法律制度之公心。

坚持“三个效果”是公心，片面“就案办案”是

私心。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是法官办理案

件时孜孜不倦的追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

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更是需要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注重

“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如果割裂了三个效果，只

关注个案的“点”，不研究社会的“面”，只解决矛盾

的“表”，不治理纠纷的“源”，注定是机械式的“就

案办案”，不仅案件难以办好，而且也容易造成其他

的负面影响。

追求“案结事了”是公心，贪求“结案了事”是

私心。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秩

序，法官依法办案的最终目的是化解纠纷，结案本身

只是矛盾化解后的必然结果，将化解纠纷作为法官工

作的最终追求，是法官的公心。但如果混淆了“事

了”与“案结”的主次轻重，不从彻底化解矛盾纠纷

的角度去想问题，而是为了考核甚至为了图“省事”

而结案了事，则法官的私心多于公心，不仅治标不治

本，甚至还会导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产生新的矛盾。

践行“如我在诉”是公心，漠视“程序空转”是

私心。“如我在诉”是一种换位思考的工作模式，是

法官将自己置身事内的工作态度，增强法官与当事人

的同理心，通过共情切实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而以置身事外的角度去办案，忽视群众的利益和关

切，不能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对“程序空

转”的后果视而不见，看似是一丝不苟的依法办事，

实际却是徒增当事人的讼累，而不能解决当事人的问

题，引发群众的怨言，更激化了矛盾。

理念一新天地宽。法官在办理案件时，需要从理

念上有一心为公的自觉。有了公心，法官便成了人民

法官，就能多为人民群众服务，少计较个人的得失；

有了公心，司法便是为人民司法，就会把人民利益放

在首位，真正地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有了公

心，便能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保障和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摘自 《人

民法院报》）

法官的“公心”

《周处除三害》海报


